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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的夏季常有热带气旋(俗称“台风”)和暴雨，因此雇主和雇员

必须尽快订明在热带气旋警告(下称“台风警告”)或暴雨警告下合理而

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确保定期通知有关人士。这些安排可避免不

必要的争拗及混乱，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并确保雇员安全及机

构运作顺畅。 

 

由于各行各业不同职位的工作性质和要求各有不同，而一些基本

服务，例如公共交通、公用事业、医疗服务、酒店及保安等在恶劣天

气下仍需维持正常运作，因此立例规管雇员在台风或暴雨警告下的工

作安排，并不切实可行。但是劳工处十分重视雇员在工作地点及往返

工作途中的安全。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如果一些服务中断，可能对

市民及某些行业做成困难和问题。在顾及到雇主、雇员和社会广泛利

益的前题下，本处拟定了这本小册子，就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

排提供意见和实际指引。虽然这小册子并非法例的一部份，我们建议

雇主应参考这些指引，以制定合适的工作安排，并采用具弹性的处理

方法。 

 

我们很乐意就工作安排事宜提供协助。如有需要，欢迎随时与我

们联络： 

 查询热线：2717 1771（此热线由「1823 电话中心」接听） 

 劳工处网页：http://www.labour.gov.hk 

 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 

（有关地址，请参阅附录四） 

 

 

 

 

（本小册子已上载至劳工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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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要点 

雇主应该怎样做？ 

 首要考虑雇员在工作地点及往返工作途中的安全。 

 

 遵守在《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雇员补偿条例》及《雇佣条例》

下，应负的法定责任及规定。 

 

 咨询员工及让他们参与制定有关的工作安排及应变措施。 

 

 确实评估对必要人员的需求，并只要求绝对必要人员在八号或以

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回到工作岗位上班。 

 

 清楚说明在何时发出甚么种类的警告，雇员便无须上班或复工。 

 

 为仍须工作的雇员提供足够的设施及设备（例如安全帽及雨衣），

以确保雇员在恶劣天气下的工作安全。 

 

 在可能的情况下，为须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生

效期间上班的雇员提供接送服务。另一方法，是向雇员发放特别

交通津贴。 

 

 体谅因实际困难未能上班或准时上班的雇员，并作弹性处理。 

 

 若雇员由于恶劣天气或其它不受控制的因素影响而缺勤，不应扣

除他们的工资。 

 

 详细列明在各种情况下工资及津贴的计算方法，并考虑支付台风

或暴雨当值津贴予上班的雇员，以作鼓励。 

 

 当八号预警已发出，表示天气情况会继续恶化，雇主应尽快安排

雇员分批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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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应该怎样做？ 

 

 当三号或以下台风警告或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生效时，如公共交

通工具维持服务，通常都应上班工作。 

 如须上班，应根据预先订立的工作安排准时上班。如遇到实际困

难而未能返回工作岗位，应尽快通知主管。 

 除非工作安排另有规定，在八号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取消

后，一般都须返回工作岗位上班。 

 与雇主合作，遵守安全规则和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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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 

 

一般事项 

 

香港的夏季经常会出现台风和暴雨。台风袭港期间，天文台会因

应风力的威胁程度发出警告信号。天文台一般会在改发八号台风警告

前两小时之内发出预警（“八号预警＂），让雇主有充裕时间，按照

行业实际情况，提早让雇员分批下班，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减轻交通

拥挤。暴雨警告系统旨在及早提醒市民暴雨将至，可能造成严重混乱，

并确保各应急服务机构和部门都已作好准备，随时执行紧急救援工

作。 

 

恶劣的天气可以对生命和个人财产造成严重损害，引起水浸和山

泥倾泻，并导致交通严重阻塞，使雇员难以上班工作或准时到达工作

岗位。 

 

为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和避免不必要的争拗，雇主最好与雇员磋

商订明在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和应变措施，并应在聘约开始

前，向雇员清楚说明这项工作要求。如未能事前说明，雇主应给予雇

员充分时间通知。雇主亦应以通告传阅或员工手册的形式，确保雇员

清楚明白有关的工作安排。 

 

雇主不应低估强风及暴雨的危险性，在拟订工作安排时，应采用

弹性的处理方法，并首先考虑雇员在工作地点和往返工作途中的安全

问题。雇主亦应留意他在《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及《雇员补偿条例》

下的法定责任（请参阅第七及八章）。 

 

雇主如仍未作出有关的工作安排，可参考本守则，并让雇员参与，

以便尽快制定合适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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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排的内容 

 

因应工作的性质和雇主运作上的需要，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

安排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 上班的规定。 

2. 在工作期间提早下班的规定。 

3. 复工的规定。 

4. 工资计算的方法。 

 

附录一载列了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样本。户外及空旷地

方工作人士的工作安排样本则载列在附录二。 附录三刊载了常见的

气象警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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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于上班的规定 

 

工作安排应清楚列明： 

 在恶劣天气下须上班的必要人员； 

 非必要人员在何种台风或暴雨警告下无须上班；以及 

 在何时发出警告雇员便无须上班。 

 

必要人员 

 

在考虑雇员是否须上班时，雇主应确切真实地评估对必要人员的

需求，只要求绝对必需的人员在恶劣天气下上班。 

 

台风袭港期间 

 

当三号或以下台风警告生效时，如公共交通工具维持服务，雇员

通常都要上班工作。 

 

当八号预警或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生效时，为雇员的安全着想，

雇主不应要求雇员上班，除非双方事先已协议须要上班。 

 

当九号或十号台风警告生效时，为了雇员的安全起见，除非有绝

对需要，否则雇主不应要求雇员上班。 

 

暴雨影响期间 

 

当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生效时，如公共交通工具维持服务，雇员

通常都要上班工作。不过，在户外工作的雇员应暂避风雨，直至天气

情况许可，才恢复工作。 

 

当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道路可能严重水浸和天气情况恶劣。为

雇员的安全着想，雇主不应要求雇员上班，除非双方事先已协议有关

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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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谅雇员的实际困难 

 

雇主应考虑交通情况及对有实际困难未能上班或准时上班的雇

员作弹性处理。举例来说，那些居住在离岛的雇员，可能因交通困难

而未能上班；同样地，倾盆大雨可能只集中于雇员居住的某些地区，

引致他们未能上班。 

 

发出警告的时间与上班规定 

 

雇主应清楚说明，不同类别的台风或暴雨警告在何时发出或取

消，雇员便无须上班工作。举例来说，雇主可以说明，如八号台风警

告在下班时间前不多于某指定小时取消，雇员便无须上班工作。 

 

雇员的责任 

 

根据工作安排而须要上班的雇员应尽可能准时上班，如他们未能

按所订的要求上班，便应立即通知他们的主管。雇主应预早将主管人

员的联络电话给予雇员，以便在紧急时联络。 

 

交通安排 

 

公共交通工具可能会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生效一段时间后暂

停服务。在可能的情况下，雇主应向雇员提供接送服务。另一方面，

雇主可向雇员发放特别交通津贴，以鼓励他们上班工作。雇主如提供

接送服务，应向雇员清楚说明有关车辆的班次、接载时间和地点等，

并预早通知雇员该项服务的主管人员或负责人员的电话号码，以便查

询。 

 

其它考虑因素 

 

雇主应为雇员提供足够的设施及设备（例如个人防护装备），以

确保雇员在恶劣天气下的工作安全。为雇员设想，如有需要，雇主应

在工作地点提供食物和水，以备在非常恶劣的天气下，雇员可获得这

些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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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提早下班的规定 

 

当天气情况恶化和公共交通工具即将暂停服务时，雇主应慎重考

虑尽快让所有非必要人员提早下班。 

 

办公时间内台风袭港的情况 

 

安排雇员分批下班 

 

当天文台发出八号预警时，雇主应体谅雇员个别的需要，及按工

作的实际要求，安排非必要人员分批下班。 

 

为确保雇员的安全，一些行动不便的雇员（例如怀孕及肢体伤残

雇员）应最先获准下班。由于渡轮服务可能受恶劣天气影响，依靠渡

轮服务返回居所的雇员，也应获准优先下班。此外，在返家路程上可

能遇到较大困难（例如居住于偏远地区）的雇员，亦应尽早下班。 

 

至于其它雇员，雇主应按他们返家路程的距离及所需时间，安排

他们分批下班，这有助确保雇员的安全及减少交通挤塞。 

 

为使雇员能有秩序分批下班，雇主应预先与雇员订明下班的优先

次序、通知他们及作出定期检讨。在执行有关安排时，雇主亦应考虑

当时的实际情况（例如交通情况、个别雇员的特别需要等），作弹性

处理。 

 

必要人员的工作安排 

 

在台风袭港期间仍须提供正常服务的行业和机构，可以指定必要

人员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生效期间继续当值。主管人员应只在绝对

有需要时才要求必要人员继续工作，并应预先通知有关的雇员。 

 

如果天气情况恶劣或没有合适公共交通工具，以致必要人员不能

在下班后安全离开，主管人员应确保在工作地点有适当的地方给他们

暂避。 

 

 



 11

办公时间内受暴雨影响的情况 

 

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 

 

如果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在办公时间内发出，除非会有危险，否

则在户内工作的雇员应留在工作地点如常当值。雇主可因应雇员的个

人情况、天气及道路交通等情况，酌情决定应否让雇员提早下班。 

 

至于在户外及空旷地区工作的雇员，其主管人员应在可能的情况

下，尽快暂停所有户外工作，并安排雇员暂避风雨，直至天气情况许

可，才恢复工作。 

 

黑色暴雨警告 

 

如果黑色暴雨警告在办公时间内发出，除非会有危险，否则在户

内工作的雇员应留在工作地点如常当值，而在户外及空旷地区工作的

雇员则应停止工作，并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直至警告取消及天气

情况许可，才恢复工作。 

 

如果黑色暴雨警告在下班时仍然生效，为了雇员的安全起见，雇

主应在工作地点内，提供合适的地方让留下的雇员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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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复工的规定 

 

须要复工的各种情况 

 

工作安排应列明，假如台风或暴雨警告在办公时间内取消，雇员

是否须要复工及复工的时间。举例来说，雇主可清晰说明在八号或以

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取消后，雇员必须在多少个小时内复工。 

 

雇员的责任 

 

除非工作安排另有规定，雇员一般在八号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

告取消后都要复工。雇员如遇到困难未能复工或准时返回工作岗位，

应立即通知雇主。 

 

体谅雇员的实际困难 

 

雇员可能在八号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取消后遇上困难，未能

返回工作岗位。倾盆大雨、道路水浸及山泥倾泻等事故可能只发生在

雇员居住的地区，而非工作地点的地区。同样地，雇员依赖返回工作

岗位的交通工具，如渡轮，不一定在八号台风警告取消后立即恢复服

务。因此，雇主应体谅雇员的情况而作出弹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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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支付工资和津贴 

 

计算工资的方法 

 

工作安排应详细及清楚列明在各种情况下工资及津贴的计算方

法，这些情况包括： 

 

 在台风或暴雨期间无须上班的雇员在甚么情况下可领取全薪； 

 须上班的雇员如缺勤或迟到时，计算工资的方法； 

 计算缺勤时间的方法；及 

 在甚么情况下，雇主须要/无须支付津贴及有关的计算方法。 

 

台风或暴雨当值津贴 

 

雇主应考虑发放台风或暴雨当值津贴给在台风或暴雨期间工作

的雇员。 

 

工资的扣除 

 

台风和暴雨都是自然灾害，即使事先未有订明工作安排，但雇员

由于恶劣天气或因不受控制的因素影响而缺勤，雇主不应扣除他们的

工资。同样，他们的勤工奖也不应受到影响。 

 

对于那些须按订明的工作安排上班但缺勤或迟到的雇员，雇主不

应理所当然地扣除他们的工资，而须查明原因，并考虑每宗个案的独

特情况。 

 

轮班薪酬 

 

至于那些有轮班制度的行业或职位，如因天气恶劣导致下一更的

员工未能准时上班，雇主可能在雇员的同意下，要求他们在正常的一

更工作结束后继续工作。但是，这样的安排不能是强迫性。雇主并应

清楚向雇员解释计算工资的方法，尽量安排发放台风或暴雨当值津

贴，以及考虑这些雇员是否有足够的小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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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雇佣条例》的有关规定 

 

年假、法定假日及休息日 

 

如雇主减少雇员有权享有的年假、法定假日及休息日，以补偿因

发出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而损失的工作时间，即属违

法。 

 

解雇的情况 

 

如雇员因天气恶劣而不能上班工作或准时到达工作岗位，雇主不

应因此便纪律处分或实时解雇该名雇员。雇主在作出决定之前，应调

查清楚雇员不能上班的原因和仔细考虑每宗个案的情况。 

 

若雇员因天气恶劣而有实际困难未能上班工作或准时到达工作

岗位，雇主不能以此理由将他实时解雇（即雇主无须预先通知或给予

代通知金雇员而将他解雇）。实时解雇在《雇佣条例》下是严重的纪

律处分，通常只适用于当雇员犯了在《雇佣条例》下非常严重的过失

或经过多次警告仍不改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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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的有关规定 

 

雇主的责任 

 

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雇主有责任为雇员维持一个安全

的工作地点。 

 

如雇主要求雇员在台风或暴雨警告下工作，必须确保工作危险因

素受到适当的控制，并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把工作危险程度减

至最低。他们的责任包括提供和维持安全的作业装置及工作系统，例

如指示雇员尽量远离危险的地方和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如安全

帽、雨衣、防水安全靴等。如雇员工作时会有由高处下堕的危险，雇

主便须为雇员提供适当的安全措施，例如适当的工作台，如不属切实

可行，则须提供适当防堕系统，如安全网、安全吊带，及提供扣安全

吊带的救生绳或其它系稳点。 

 

雇员的责任 

 

雇员应尽量与雇主及他人合作，遵守安全规则、指导和工作程序。 

 

查询 

 

如雇主及雇员想详细了解《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的规定，可参

阅本处职业安全及健康部所出版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简介」，有

关的小册子亦载列于本处网页，网址是 http://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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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雇员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 

 

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如雇员

在他该日的工作时间开始前四小时内，以直接路线由其居所前往其工

作地点途中，或在他该日的工作时间终止后四小时内，由其工作地点

前往其居所途中遭遇意外受伤或死亡，一律被视作在受雇期间因工遭

遇意外而伤亡，雇主必须负起补偿的责任。 

 

例如一名雇员的下班时间为下午五时半，他在下午七时遭遇意外

引致身体受伤，当时他正在由工作地点返回居所途中，而八号台风警

告正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便须负起《雇员补偿条例》下的补偿

的责任。 

 

查询 

 

如雇主及雇员想详细了解《雇员补偿条例》的规定，可参阅由本

处雇员补偿科所编印的「雇员补偿条例简介」，有关的小册子亦载列

于本处网页，网址是 http://www.labou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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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样本 – 只供参考） 

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 

 

(1) 须注意的一般事项 

 

 以下的必要人员须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台风警告＂)

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上班或继续当值。 

职员类别（如有需要，可填上职员姓名） 

                                                      

                                                      

                                                      

 必要人员应获知主管的联络电话，以便他们未能上班时联络主

管。  

 公司将安排巴士接送须要上班的必要人员。主管应拟定接载安

排，包括接载时间、地点及班次。  

 主管应确保必要人员知道所订定的接载安排，并告知他们接送

巴士服务负责人员的电话。 

 

(2) 一号及三号台风警告下的情况 

 

 各办公室、部门及工作单位应如常开放，各雇员亦应依照原定

时间表上班。 

 如雇员遇到困难未能上班，应尽快致电所属部门/ 工作单位的

主管。 

 

(3) 八号预警 

 

 当天文台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八号预警，除必要人员外，其

它雇员不用上班。如必要人员遇到困难未能上班，应尽快通知

主管。 

 当天文台在工作时间内发出八号预警，一些在路程上可能遇到

较大困难的雇员（包括怀孕、肢体伤残或依靠渡轮服务返回居

所的雇员，以及居住于偏远地区的雇员），应尽可能获准优先

下班。其它雇员应按他们返家路程的距离或所需时间分批下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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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应预先订明雇员下班的优先次序并通知有关雇员，及作定

期检讨。在执行有关安排时，主管亦应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例

如交通情况、个别雇员的特别需要等），作弹性处理。



(4) 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及黄色、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下的情况 

 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  

(a)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

前发出  

 雇员应如常上班。 

 如雇员遇到困难未能上

班，应尽快通知有关主

管。  

 主管应为须在户外及空

旷地方工作的雇员安排

地方暂避风雨，直至天

气情况许可，才开始工

作。 

 除必要人员外，其它雇员

不用上班。  

 必要人员须上班工作。  

 如必要人员遇到困难未

能上班，应尽快通知主

管。  

 除必要人员外，其它雇员

不用上班。  

 必要人员须上班工作。  

 如必要人员遇到困难未能

上班，应尽快通知主管。  

(b) 警告在工作时间内发

出 

 在户内工作的雇员应如

常工作。  

 主管可因应雇员的个人

情况，酌情决定应否让

雇员提早下班。 

 在户外及空旷地方工作

的雇员，其主管应尽快

停止工作，并安排雇员

到安全地方暂避风雨。 

 除非会有危险，否则在户

内工作的雇员应如常工

作。  

 主管可因应雇员的个人

情况，酌情决定应否让雇

员提早下班。 

 在户外及空旷地方工作

的雇员，其主管应立即暂

停工作，并安排雇员到安

全地方暂避风雨。  

 除必要人员外，其它雇员

获准离去。  

 必要人员须继续工作，直

至获得主管的指示，方可

离去。  

 如天气情况极度恶劣，以

致必要人员未能于当值后

安全离去，主管应允许他

们留在工作地点内，直至

天气情况有所改善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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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

前发出并在工作时间结束

前 3小时或以上取消  

 在户内工作的雇员应如

常工作。  

 在安全地方暂避风雨的

户外工作雇员，应在警

告取消后和天气情况许

可下，尽快恢复工作。 

 所有雇员应在警告取消

后的 2个小时内复工。  

 如雇员遇到困难未能依

时复工，应尽快通知主

管。  

 所有雇员须于警告取消后 

2个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 

 如雇员遇到困难未能上

班，应尽快通知主管。  

(d)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

前发出并在工作时间结束

前不足 3小时取消  

 在户内工作的雇员应如

常工作。  

 在安全地方暂避风雨的

户外工作雇员，应在警

告取消后和天气情况许

可下，尽快恢复工作。 

 除必要人员外，其它雇员

不用上班。  

 必要人员须继续工作，直

至他们的工作时间完结。

 除必要人员外，其它雇员

不用上班。 

 必要人员须继续工作，直

至他们的工作时间完结。  

(e) 警告在工作时间结束

时仍然生效  

 雇员可如常离去。   雇员应留在安全地方，直

至大雨过去。 

 公司会在工作地点开放

合适地方让雇员暂避风

雨。  

 必要人员的工作时间完结

后，如他们不能安全离去，

公司会在工作地点开放合

适地方让雇员暂避风雨。 



(5) 交通安排  

 

 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必要人员可

以根据接载时间表，乘搭接送巴士上班。  

 员工如对接送巴士服务有任何疑问或遇到困难未能乘搭接送巴

士，应联络接送巴士服务的负责人。  

 如没有接送巴士服务，必要人员可采用合适的公共交通工具。

如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乘搭的士。  

 

(6) 计算工资的方法  

 

 雇员如根据第(4)项的工作安排而获准离开工作岗位或无须上

班，将不会被扣减工资、津贴及勤工奖。  

 必要人员如未能依安排上班或其它雇员未能在八号台风警告或

黑色暴雨警告取消后准时上班，主管应作出调查以确定原因。

如雇员能提供可被接纳的合理解释，不会被扣减工资。  

 如雇员未能提供可被接纳的合理解释，会被扣薪，被扣的工资

将会和缺勤的时间成正比。  

 如雇员未能根据第(4)(c)项的规定返回工作岗位，在计算他的缺

勤时间时，将容许一段合理的时间返回工作地点后才开始计算。  

 

(7) 台风/暴雨当值津贴  

  

 须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当值的必要

人员，可获发当值津贴每小时___________港元。  

  

(8) 交通津贴  

 

 雇员如须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返回

工作岗位，而雇主没有提供接送服务，可获发交通津贴__________

港元或实际的交通费，以较高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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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样本 – 只供参考） 

恶劣天气、台风及暴雨警告下户外及空旷地方的工作安排 

（例如建造业、船舶起卸业和户外清洁等） 

 

(1) 须注意的一般事项  

  

 以下的必要人员须在恶劣天气、台风或暴雨警告生效期间上班或

继续当值。      

职员类别（如有需要，可填上职员姓名） 

                                                                     

                                                                     

                                                                     

 

 雇主应提供安全的作业装置及个人防护装备，如安全帽、防水安

全靴、雨衣等，以确保当值人员的安全。例如建筑地盘的工程人

员应将所有棚架、围板等加固拉紧，并拆除帆布；从事起重机操

作或运输的人员应避免在强风情况下操作起重机如天秤等，并依

照制造商的操作手册，将吊臂摆放于适当及安全的位置；从事大

厦外墙维修或清洁等人员应停止有关工作，并将吊船收回地面及

加以稳固。  

 必要人员应获知主管的联络电话，以便他们未能返回工作岗位时

联络主管。  

 在偏远的工作地点，包括离岛等地区，雇主如有提供往返工作地

点的接送服务，应向雇员清楚说明有关车辆及船只的班次、接载

时间和地点等。  

 雇主应确保必要人员知道有关的工作安排，并向他们提供接送服

务负责人的联络电话。  

 主管应在复工后指示合资格人士对户外设备，例如：棚架、临时

支架、起重机、吊船、供电装置等，作出安全检查才可使用。  

 雇主应提供一个合适的地方，给因恶劣天气而不能如常离开公司

的雇员暂避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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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恶劣天气下的情况 

(a)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  

 

 雇员应如常上班。  

 雇主应提供安全设备及个人防护装备如安全帽等给雇

员，雇员亦应采用机构提供的安全设备及个人防护装备，

并特别留意工作环境的安全。  

 倘恶劣天气情况影响雇员的安全，主管应安排雇员到安

全地方候命。  

 雇员如在上班时遇到困难，应尽快与主管联络。 

 

(b) 警告在工作时间内发出：  

 

 主管应按实际情况安排雇员暂停工作，并到安全地方暂

避风雨，直至天气情况许可，才恢复工作。 

例如：   

 倘海面的情况影响雇员安全，船舶起卸货物的主管

应停止船上起卸货物的工作，并尽快安排员工返回

安全地方暂避。   

 在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及山泥倾泻警告时，应停止

操作起重机、吊船、进行斜坡工程等工作。  

 在雷暴警告生效期间及有雇员可遭受雷电击中时，主管

应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量安排雇员立即停止工作，并到

安全地方暂避。 

 

(c)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并在工作时间结束前 3小时

或以上取消：  

 雇员应如常工作。  

(d)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并在工作时间结束前不足 3

小时取消： 

 雇员应如常工作。  

恶
劣
天
气
警
告
，
包
括
雷
暴
警
告
、
山
泥
倾
泻
警
告
、
水
浸
报
告
及
强
烈
季
候
风
信
号 

(e) 警告在工作时间结束时仍然生效：  

 雇员可如常离去，如他们不能安全离开，可在雇主预先

安排的地方暂避风雨。 



(3) 暴雨警告下的情况 

 黄色或红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a)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   雇员应如常上班。  

 雇主应提供安全设备及个人防护

装备如安全帽等给雇员，雇员亦

应采用机构提供的安全设备及个

人防护装备，并特别留意工作环

境的安全。  

 倘恶劣天气情况影响雇员的安

全，主管应安排雇员到安全地方

候命。  

 雇员如在上班时遇到困难，应尽

快与主管联络。  

 除必要当值人员外，其它雇员不

用上班。  

 雇主应提供安全设备及个人防

护装备如安全帽等给雇员，必要

当值人员亦应采用机构提供的安

全设备及个人防护装备，并特别

留意工作环境的安全。  

 必要人员遇到困难未能上班时，

应尽快通知主管。  

(b) 警告在工作时间内发出   主管应尽快安排雇员暂停工作，

并到安全地方暂避风雨，直至天

气情况许可，才恢复工作。 

例如：  

 停止操作吊船、进行斜坡工程

等工作。 

 停止操作船舶吊重机械，起卸

货物。  

 在户外及空旷地方工作的雇员，

其主管应立即暂停工作，并安排

雇员到安全地方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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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并在工

作时间结束前 3小时或以上取消  

 雇员应如常工作。   未上班的雇员应尽快于警告取

消后的2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  

 如雇员有实际困难，而未能迅速

返回工作岗位，例如因道路水浸

或山泥倾泻等导致交通问题，雇

员应尽快与其主管联络。  

(d)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并在工

作时间结束前不足 3小时取消  

 雇员应如常工作。   除必要人员外，其它雇员不用上

班。  

(e) 警告在工作时间结束时仍然生效   雇员可如常离去，如他们不能安

全离开，他们可在雇主提供的安

全地方暂避风雨。  

 雇员应留在安全地方直至大雨

过去，如雇员选择留在公司，他

们可在雇主提供的地方暂避风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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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风警告下的情况 

 一号或三号台风警告 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 

(a)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   雇员应如常上班。  

 雇主应提供安全设备及个人防护装

备，如安全帽等给雇员。雇员亦应

采用机构提供的安全设备及个人防

护装备，并特别留意工作环境的安

全。  

 如雇员已抵达工作地点，但恶劣天

气情况影响雇员的安全，主管应安

排雇员到安全地方候命，并停止操

作起重机、吊船等。 

 雇员遇到困难未能上班，应尽快通

知主管。  

 当八号预警或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

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除必要当

值人员外，其它雇员不用上班。  

 雇主应提供安全设备及个人防护装

备，如安全帽等给雇员。必要当值

人员亦应采用机构提供的安全设备

及个人防护装备，并特别留意工作

环境的安全。  

 必要人员遇到困难未能上班，应尽

快通知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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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警告在工作时间内发出   主管应按实际情况，安排雇员暂停

工作，并到安全地方暂避风雨，直

至天气情况许可，才恢复工作。 

例如：  

 应停止操作起重机、吊船等。

 在三号台风警告发出后，船舶

起卸业操作员工应停止工作

及应由雇主安排船只接载员

工返岸 。 

 当八号预警或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

在工作时间内发出，除必要当值人

员外，雇员应尽快停止工作及分批

下班
1
。  

 如雇员选择留在公司，他们可在雇

主提供的地方暂避风雨。 

(c)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并在工

作时间结束前 3小时或以上取消  

 雇员应如常工作。   未上班的雇员应尽快于台风警告取

消后的 2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  

 如雇员有实际困难，而未能迅速返

回工作岗位，例如因道路水浸或山

泥倾泻等导致交通问题，雇员应尽

快与其主管联络。  

(d) 警告在工作时间开始前发出并在工

作时间结束前不足 3小时取消  

 雇员应如常工作。   除必要人员外，其它雇员不用上班。 

                                                 
1八号预警一般会在改发八号台风警告前两小时之内发出。当八号预警在工作时间内发出，一些在路程上可能遇到较大困难的雇员（包括怀孕、肢体伤残或依靠渡

轮服务返回居所的雇员，以及居住于偏远地区的雇员），应获准优先下班。其它雇员应按他们返家路程的距离或所需时间，分批下班。 主管应预先订明雇员下

班的优先次序，并通知有关雇员及作定期检讨。在执行有关安排时，主管亦应要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例如交通情况、个别雇员的特别需要等），作弹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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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警告在工作时间结束时仍然生效   雇员可如常离去，如他们不能安全

离开，他们可在雇主提供的地方暂

避风雨。  

 必要人员的工作时间完结后，如他

们不能安全离开，可在雇主提供的

地方暂避风雨。 

28 



(5) 交通安排 

 

 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暴雨警告生效期间，必要当值人员

可采用雇主提供的接送服务，接送服务会在指定地点接载员工往

返工作地点。 

 员工对接送服务有任何疑问或遇到困难未能乘搭接送巴士，应聯

络接送服务的负责人。 

 如没有接送服务，当值人员可采用合适的公共交通工具。如没有

公共交通工具，可乘搭的士。 

 

(6) 计算工资的方法 

 

 雇主应详细列明在甚么情况下，雇员可获得工资，例如某些机构

与从事户外工作雇员有下列安排：当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

暴雨警告于下午一时之前发出，已上班的日薪员工可获半日工资，

警告在下午一时正之后发出，可获发全日工资。此外，雇主亦应

订明如果雇员已开始工作，但中途因惡劣天气而停工數小时后再

继续工作，中段停工的时间，雇员是否可获发工资。 

 

 雇主可參考已获个别行业的雇主组织和雇员组织通过的发放薪津

协议。例如： 

 香港建筑扎铁商会与工会及业界人士沟通后，建议凡扎铁散

工已到地盘，若遇暴风雨或其它原因导致当日不能工作，雇

主应支付车资补偿，金额由100至150元(视乎地区)。 

 货物装卸运输业职工会及海陸理货员工会与香港船务起卸业

商会订定协议，若三号台风警告于早上四时或之前发出，日

薪装卸工人该日工作会自动取消，而雇主不需支付工资；但

若三号台风警告在早上四时后发出，雇主则需支付一日工资。 

 

 

 

(7) 台风/暴雨当值津贴 

 

 须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当值的必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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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获发当值津贴每小时___________港元。 

 

(8) 交通津贴 

 

 雇员如须在八号或以上台风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返回工

作岗位，而雇主没有提供接送服务，可获发交通津贴_________港

元或实际的交通费，以较高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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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气象警告 

 

1. 热带气旋警告 
 

信号  意义  

1 有一热带气旋集结于香港约 800 公里的范围内，

可能影响本港。  

 

3 香港近海平面处现正或预料会普遍吹强风，持续

风力达每小时 41 至 62 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

小时 110 公里，且风势可能持续。  

 

8 香港近海平面处现正或预料会普遍受烈风或暴风

从信号所示方向吹袭，持续风力达每小时 63 至

117 公里，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 180 公里，且风

势可能持续。  

 

9 烈风或暴风的风力现正或预料会显著加强。  

 

10 风力现正或预料会达到飓风程度，持续风力达每

小时 118 公里或以上，阵风更可能超过每小时 220

公里。  

 

 

1 号信号发出后，计划活动时，要考虑热带气旋的影响，

并注意离岸海域可能有强风。  

3 号信号发出后，应把所有容易被风吹动的对象绑紧，

置于露台及屋顶的物件更要绑紧；围板、棚架和临时建筑物

亦应巩固。发出 3 号信号后，通常在 12 小时之内香港会普

遍吹强风，在离岸海域及高地的风力更可能达烈风程度。  

8 号信号发出后，应在烈风吹袭前完成所有预防措施。 8

号信号取代 3 号信号后，通常在 12 小时之内香港普遍风力

会达烈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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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 9 号或 10 号信号时，市民应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

这时切勿外出，并应远离当风的门窗，以免被随风吹来的碎

片击中。  

 

2. 暴雨警告系统 

 

暴雨警告系统共分三级：黄色、红色、黑色。 

 

黄色暴雨警告 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

超过 30毫米的大雨，且雨势可能持续。低洼及排

水欠佳地区可能会发生水淹。市民应注意天气转

变有可能发展至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情况。 

红色暴雨警告 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

超过 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大雨可

能导致道路严重水淹并造成交通挤塞。市民若需

外出，应小心考虑天气及道路交通情况，并避免

接近容易泛滥的河道或经过水淹的地区。 

黑色暴雨警告 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

超过 70毫米的豪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大雨可

能导致道路严重水淹并造成交通挤塞。市民应留

在户内，并到安全地方暂避，直至大雨过去。 

 

发出暴雨警告信号的规定雨量值，只属指导性质。遇有持续下雨

的情况，即使未达到每小时规定雨量，天文台亦可能发出有关信号。 

 

如遇上大雨迅速发展，天文台会不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而直接发出

红色暴雨警告。同样地，黑色暴雨警告亦可能在没有红色暴雨警告下

直接发出。  

 

3. 雷暴警告 

 

雷暴警告是指雷暴可能于短期内（一至数小时内）影响本港任何

地区。无论雷暴影响范围广泛或局部，天文台都会发出雷暴警告。如

果雷暴影响范围广泛，天文台会在雷暴警告中指出雷暴将普遍影响本

港而不会特别提及个别地区。如果雷暴在警告有效期内只影响某些地

 32



区，天文台会在雷暴警告中说明受影响的区域。如果雷暴有可能持续

一段较长时间或其影响或覆盖范围出现变化，天文台会分别延长或更

新雷暴警告。警告生效时应留在室内，在户外工作的人士应尽量找寻

安全的地方暂避。 

 

4. 山泥倾泻警告 

 

当持续下雨极有可能导致大量山泥倾泻时，天文台征询土力工程

处的意见后，会发出山泥倾泻警告。这项警告是针对数目较多而影响

广泛的山泥倾泻情况，所以一些因雨势较小而未能预测到的局部地区

性山泥倾泻，仍会在山泥倾泻警告没有生效的时候出现。这项警告旨

在提示工程师、承建商或其它容易因山泥倾泻而引致损失的人士及早

采取预防措施。  

 

5. 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 

 

当新界北部受大雨影响，引致该区的低洼地带出现水浸或将会出

现水浸时，天文台便会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特别报告发出后，

市民应注意大雨可能引致新界北部出现水浸，并做好预防措施。这项

特别报告对工程师、承建商或其它容易因水浸而引致损失的人士亦有

预警作用。  

 

6. 强烈季候风信号 

 

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表示在香港境内任何一处接近海平面的地

方，冬季或夏季季候风之平均风速现已或将会超过每小时 40公里。

在十分空旷的地方，季候风的风速可能超过每小时 70公里。由于气

流可能会受到附近建筑物或地形的影响，局部地区的风力会特别疾

劲。工程师、建筑师和承建商应将棚架、木板和临时性建筑物绑紧。 

 

查询 

 

如雇主及雇员想详细了解常见气象警告的资料，可浏览香港天文

台的网页，网址是 http://www.weathe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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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查询 

  

 查询热线：2717 1771（此热线由「1823 电话中心」接听）  

 互联网网页：http://www.labour.gov.hk  

 亲临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地址如下：  

 

港岛  

东港岛办事处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 号 

税务大楼 34 字楼 

西港岛办事处 

香港薄扶林道 2 号 A 

西区裁判署 3 字楼 

 

九龙 

 

东九龙办事处 

九龙新蒲岗太子道东 698 号 

宝光商业中心 12 字楼 1206 室 

西九龙办事处 

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 303 号 

长沙湾政府合署 10 字楼 1009 室 

南九龙办事处 

九龙旺角联运街 30 号 

旺角政府合署 2 字楼 

观塘办事处 

九龙观塘鲤鱼门道 12 号 

东九龙政府合署 6 字楼 

 

新界 

 

荃湾办事处 

新界荃湾西楼角路 38 号 

荃湾政府合署 5 字楼 

葵涌办事处 

新界葵涌兴芳路 166 至 174 号 

葵兴政府合署 6 字楼 

屯门办事处 

新界屯门屯喜路 2 号 

屯门栢丽广场 27 字楼 2720 室 

沙田及大埔办事处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号 

沙田政府合署 3 字楼 304 至 313 室 

 

 

0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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